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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21日、2019年1月15日、

2019年3月4日和2019年5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

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8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关于对欧浦智网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30号、第17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和

《关于对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9】第

191号）（以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分别在2019年1月18日、3月11日和5月28日

前就问询函、关注函和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做出说明并对外披露。

收到函件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对函件的回复工作，并协调有关方对涉及的

问题进行核查。 鉴于有关方完成对函件中涉及问题的核查尚需一定时间，为确保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至2019年6月3日前回复《问询

函》、《关注函》和《年报问询函》。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延期回

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有部分问题需进一步核实，无法按期完成函件的全部回复工作，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预计将于2019年6月10日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问询

函、关注函和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并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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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

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分别刊登于2019年4月12日及2019年5月17日的 《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 公告编号：【CIMC】

2019-032及 公告编号：【CIMC】2019-042）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14:30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6月2日（星期日）下午15:00－2019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3日（星期一）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日（星期日）15:00�至2019年6月3日（星期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

A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王宏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70,533,293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9.2568%。 其中：现场投票

人数为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465,074,87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9.0740%；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9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5,458,41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828%。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37,674,06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4.6603%。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4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32,215,643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4.4774%；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5,458,41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828%。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32,859,23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4.5965%。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32,859,23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4.5965%；无H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

2、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37,674,061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933%。其中：现场投票

人数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32,215,643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632%；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19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5,458,418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2%。

3、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32,653,132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577%。 其中：现场投

票人数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32,653,132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1577%；无H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

公司董事长王宏先生、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潘正启先生、王桂壎先生及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熊波先

生、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袁乾照律师、胡燕华律师及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

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 2018年度股东大会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以下第1至18项议案：

（1） 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272,493 99.9823% 96,200 164,6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06,018 96.4342% 96,2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77,861 99.9552% 96,2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794,632 99.9937% - 64,600

（2） 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272,493 99.9823% 96,200 164,6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06,018 96.4342% 96,2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77,861 99.9552% 96,2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794,632 99.9937% - 64,600

（3） 审议《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272,493 99.9823% 96,200 164,6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06,018 96.4342% 96,2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77,861 99.9552% 96,2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794,632 99.9937% - 64,600

（4） 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439,293 99.9936% 94,000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408,218 98.2916% 94,000 -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580,061 99.9785% 94,000 -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859,232 100.0000% - -

（5） 审议《关于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按揭贷款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9,194 99.7604% 3,424,0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5,418 94.9693% 176,8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7,261 99.9368% 176,8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6）审议《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经销商及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106,494 99.7670% 3,426,799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22,718 96.7377% 179,500 -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94,561 99.9590% 179,500 -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7）审议《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为中集集团及成员单位办理对外担保业务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26,847,209 97.0292% 43,586,084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4,488,801 81.5817% 913,417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6,660,644 99.7685% 913,417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990,186,565 95.8685% 42,672,667 -

（8）审议《关于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经销商及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6,494 99.7602% 3,426,7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2,718 94.9202% 179,5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4,561 99.9361% 179,5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9）审议《关于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6,494 99.7602% 3,426,7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2,718 94.9202% 179,5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4,561 99.9361% 179,5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10）审议《关于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7,094 99.7602% 3,426,1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3,318 94.9311% 178,9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5,161 99.9363% 178,9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11）审议《关于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6,494 99.7602% 3,426,7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2,718 94.9202% 179,5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4,561 99.9361% 179,5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12）审议《关于陕西中集车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106,494 99.7670% 3,426,799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22,718 96.7377% 179,500 -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94,561 99.9590% 179,500 -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13）审议《关于沈阳中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6,494 99.7602% 3,426,7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2,718 94.9202% 179,5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4,561 99.9361% 179,5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14）审议《关于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337,093 99.9867% 96,200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06,018 96.4342% 96,2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77,861 99.9552% 96,2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859,232 100.0000% - -

（15）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01选举王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7,352,666,465 1,465,107,751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191,807,250 2,958,858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5,164,296,160 1,029,977,050 1,054,793 -

15.02选举刘冲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7,352,666,465 1,463,108,058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191,807,250 2,845,860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5,164,296,160 1,028,090,355 2,261,093 -

15.03�选举胡贤甫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7,352,666,465 1,464,766,15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191,807,250 2,846,559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5,164,296,160 1,030,566,150 1,284,093 -

15.04选举明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7,352,666,465 1,465,626,65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191,807,250 2,888,659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5,164,296,160 1,030,888,451 721,793 -

15.05�选举麦伯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7,352,666,465 1,466,221,921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191,807,250 3,161,627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5,164,296,160 1,030,888,451 424,692 -

（16）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1选举吕冯美仪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4,411,599,879 1,467,587,451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3,115,084,350 3,161,176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3,098,577,696 1,032,254,432 604,800 -

16.02�选举何家乐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4,411,599,879 1,468,192,24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3,115,084,350 3,161,167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3,098,577,696 1,032,859,232 - -

16.03�选举潘正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4,411,599,879 1,468,070,34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3,115,084,350 3,161,164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3,098,577,696 1,032,737,333 121,899 -

（17）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的议案》。

17.01�选举林锋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2,941,066,586 1,464,864,94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2,076,722,900 3,081,171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2,065,718,464 1,029,611,933 1,661,199 -

17.02�选举娄东阳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A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得票数

与会A股股东 2,941,066,586 1,464,864,94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2,076,722,900 3,081,171

H股股东累积投票表决结果：

总票数（累积）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与会H股股东 2,065,718,464 1,029,611,933 1,661,199 -

（18）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337,093 99.9867% 96,200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306,018 96.4342% 96,2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477,861 99.9552% 96,2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859,232 100.0000% - -

由于上述第（1）至（18）项决议案（除第（15）至（17）项的投票适用累积投票制之外）以半数以上通过，该等决议案获以普通决议

案正式通过。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以特别决议通过了以下第19至22项议案：

（19）审议《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包括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9,194 99.7604% 3,424,099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5,418 94.9693% 176,800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7,261 99.9368% 176,800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3,247,299 -

（20）审议《关于对下属子公司2019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67,006,494 99.7602% 1,494,705 2,032,094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222,718 94.9202% 178,700 100,8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394,561 99.9361% 178,700 100,8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29,611,933 99.6856% 1,316,005 1,931,294

（2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46,034,648 98.3340% 24,398,645 100,00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2,403,960 43.6907% 2,998,258 100,000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4,575,803 99.2921% 2,998,258 100,000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11,458,845 97.9280% 21,400,387 -

（2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1,470,533,293 1,470,436,493 99.9934% 96,800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405,418 98.2407% 96,800 -

与会A股股东 437,674,061 437,577,261 99.9779% 96,800 -

与会H股股东 1,032,859,232 1,032,859,232 100.0000% - -

由于上述第（19）至（22）项决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该等决议案以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注：2019年6月3日起，王宏先生、刘冲先生、胡贤甫先生、明东先生获委任本公司的非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获委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何家乐先生、潘正启先生及吕冯美仪女士获委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林锋先生及娄东阳先生获委任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二）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A股股东 437,674,061 437,580,061 99.9785% 94,000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408,218 98.2916% 94,000 -

由于上述决议案以半数以上通过，该等决议案获以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A股股东 437,674,061 437,577,861 99.9780% 96,200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5,502,218 5,406,018 98.2516% 96,200 -

由于上述决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该等决议案以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三）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H股股东 1,032,653,132 1,032,653,132 100.0000% - -

由于上述决议案以半数以上通过，该等决议案获以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H股股东 1,032,653,132 1,032,653,132 100.0000% - -

由于上述决议案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该等决议案以特别决议案获正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乾照、胡燕华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

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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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1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3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3日下午16：30在中集集团研发中心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八人，参加表决董事八人。

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中

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选举王宏董事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冲董事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确定：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王宏董事长（召集人）、刘冲副董事长、麦伯良董事。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何家乐独立董事（召集人）、潘正启独立董事、吕冯美仪独立董事。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潘正启独立董事（召集人）、何家乐独立董事、吕冯美仪独立董事、胡贤甫董事、明东董

事。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吕冯美仪独立董事（召集人）、王宏董事长、何家乐独立董事。

（5）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为：胡贤甫董事（召集人）、明东董事、何家乐独立董事、潘正启独立董事、吕冯美仪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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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7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九届监事会二

○

一九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

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6月3日下午17：00在中集集团研发中心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三人，参加表决监事三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选举林锋监事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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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职工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 ）于2019年6月3日上午9：00-12：00

以电子邮件方式召开，公司全体员工参加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熊波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代表职工的监事。

熊波先生简历如下：

熊波先生，1959年生，於1991年加入本公司。 熊先生自1991年3月-2019年3月，任职于本公司财务管理部，曾担任税务经理。 并于

1996年至今，担任公司工会主席。 熊先生于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电子专业。

熊波先生未与本公司任何现任董事、高级管理层、其他监事或主要股东有任何关联关系；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

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委派

袁乾照律师、胡燕华律师出席了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以下简称“相关法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依法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除特别说明外，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见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及

5、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补充通知已分别于2019年4月12

日、2019年5月17日进行了公告，会议通知中包括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主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9年6月3日（星期一）14时30分起依次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6月3日9时30分至11时30分及13时至15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2日15时至2019

年6月3日15时整的任意时间。 会议由董事长王宏主持。

(三)�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以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以及网络平台投

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具体情况如下：

1.� 2018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2018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470,533,293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49.2568%（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58,

41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828%（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2.� 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32,215,643股，占公司已

发行A股股份总数的34.0632%（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458,

418股，占公司已发行A股股份总数的0.4302%（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3.� 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32,653,132股，占公司

已发行H股股份总数的60.1577%（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A�股股东以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本所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该等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就会议通

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计票和监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

公司提供了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公司

之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获公司委任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之一，同时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监票工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表决结果

1、本次会议通知提请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计22项，其中第1项至第18项为普通决议案，第19项至22项为特别决议案，具

体如下：

(1)�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4)�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按揭贷款信用担保的议案》。

(6)审议《关于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经销商及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7)审议《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为中集集团及成员单位办理对外担保业务的议案》。

(8)审议《关于集瑞联合重工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经销商及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中集集团集装箱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所属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2)审议《关于陕西中集车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3)审议《关于沈阳中集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其客户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14)审议《关于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15)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a)�选举王宏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b)�选举刘冲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c)�选举胡贤甫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d)�选举明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e)�选举麦伯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6)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a)�选举吕冯美仪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b)�选举何家乐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c)�选举潘正启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7)审议《关于提名第九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的议案》：

a)�选举林锋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b)�选举娄东阳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8)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议案》。

(19)审议《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包括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20)审议《关于对下属子公司 2019�年度金融机构授信及项目提供担保的议案》。

(2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会议听取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本次会议通知提请2019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计2项，其中第1项为普通决议案，第2项为特别决议案，具体如

下：

(1)�审议《本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3、本次会议通知提请2019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计2项，其中第1项为普通决议案，第2项为特别决议案，具体如

下：

(1)�审议《本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红派息预案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该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

上述决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经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袁乾照

经办律师：胡燕华

负责人：陆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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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6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当阳市国中安大厦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7,045,7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2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锡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王辉先生、陈泽桐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陈庚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晓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张金奎先生、副总经理刘正斌先生、梁开华

先生、林小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股份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7,041,722 99.9994 4,000 0.000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2.01 张金奎 434,227,799 55.1718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 例

（%）

是否当选

3.01 郭础宏 434,227,799 55.1718 是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春芳、苏柳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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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30日、31日、6月3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证， 截至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于2019年5月30日、31日、6月3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它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公司自查和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证：截至2019年6月3日，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相关的并购重

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

3、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

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公司已完成了必要的核查、询证。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 ）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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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回购进展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分别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和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股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不超过人

民币100亿元（均包含本数）的自有资金回购本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本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的长期服务计划，本次回购

期限为自2019年4月29日至2020年4月28日。 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4

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以下简称 “《回购报

告书》”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本公司现将本次回购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回购报告书》，自2019年5月23日起，本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01.24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00.14元/股，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截至2019年5月31日，本公司尚未实施本次回购。 本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回购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A

股简称：招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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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36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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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

次会议通知，于6月3日在深圳召开会议。 会议由李建红董事长主持，应参会董事15名，实际

参会董事14名。 周松董事因公务未出席，委托洪小源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

7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本决议

通过以下事项：

一、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规划

（一）发行规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00亿元；

（二）工具类型：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

新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带减记条款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简称本债券）；

（三）赎回选择权：自发行之日起满5年后，本公司有权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

全部或部分赎回本债券；

（四）损失吸收方式：当发行文件约定的触发事件发生时，采用全部或部分减记方式吸

收损失；

（五）期限：与本公司持续经营存续期一致；

（六）票面利率：参考市场利率确定；

（七）募集资金用途：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机关的批准，适时计入本公司其他一级资

本；

（八）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二、授权事项

（一）与本债券发行相关的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是否发行本债券，如果决定发行，则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框架和原则下启动本债券发行，并制定具体发行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本债券

的发行批次、拟向监管部门申请的发行规模、发行窗口的确定方式、发行对象的确定方式、

发行方式、发行区域、发行币种、票面利率的确定方式等。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董事会决定启动本债券发行、并审议通过上述具体发行

方案后，董事会可转授权相关人士，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董事会制定

的本债券具体发行方案及具体情况，办理本债券发行的下述具体事宜：

1.确定本债券的具体发行批次、实际发行金额、具体发行时间、实际发行对象、发行条

款的具体内容、最终发行利率、最终债券价格，办理债券登记托管，申请债券上市流通，进行

与本债券发行相关的谈判，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等；

2.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本债券的发行，并根据相关监管机构颁布的规定及审批要求对

发行方案、申报材料、债券名称、条款设计及其他与本债券相关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3.其他与本债券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相关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

董事会转授权相关人士的相关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转授权相关议案之日起至2020

年12月31日止。

（二）本债券存续期间有关的授权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董事会可转授权相关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自本债券发行完成之日起，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具体授权内容及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安排债券还本付息、在满足赎回条件的前提下行使赎回选择权、在触发事件

发生时按照约定进行减记等。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八十六条规定，即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发行

在外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3%以上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五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

式向本公司提出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同意委托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市招融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将本决议事项以临时提案方式提交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

需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

通过。

同意：1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9－055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对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

得募集资金净额为167,067.13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获得募集资金产生利

息为410.25万元， 累计收到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为7343.46万

元，上述合计金额为174,820.84万元。

公司计划将上述募集资金（含利息和理财收益）中，50,00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77,067.13万元增资至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吉星公司” ），

用于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37,000万元增资至全资子公司广西海吉星农产

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海吉星公司” ），用于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

心项目；10,000万元投资用于公司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 上述计划偿

还银行贷款及增资至天津海吉星公司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等历史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13年1月

23日、3月19日、6月4日、8月6日、9月11日、2014年1月14日、10月14日、12月27日、2015年9

月25日、2016年5月25日、2017年3月22日、2018年5月30日和8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以及于2013年4月26

日、2014年4月30日、2015年4月30日、2016年4月30日、2017年4月24日、2018年4月27日和

2019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二、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的历史情况及本次增资的进展情况

（一）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和实际注资的历史情况

根据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进度，截至目前，公司累计

已同意以募集资金对广西海吉星公司增资32,000万元（其中用于置换广西海吉星公司预

先投入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的自筹资金1,907.93万元）；广西海吉星公司

注册资本为47,000万元。

截至2019年1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实际向广西海吉星公司注资26,500万

元，广西海吉星公司实收资本为41,500万元。 （以募集资金增资广西海吉星公司的情况详

见公司于2013年3月19日、6月4日、2014年1月14日、12月27日、2015年9月25日、2017年3

月22日、2018年5月30日、2019年1月4日和2月1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二）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的进展情况

2019年5月28日，公司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广西海吉星公司实际注资2,000万元，广西

海吉星公司实收资本增加为43,500万元，注册资本仍为47,000万元。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注资和使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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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3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

动使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1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4）。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8年12月29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期限结构型）产品协议》，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

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发行的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152

天”理财产品。 公司于2019年6月3日到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收回本金合计6,000万元，获

得理财收益合计1,124,383.56元。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

号

公司

资金

来源

品种 购买金额（元）

购买/计息

日期

购回日期 收益率

产品类

型

收益情况

1.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济宁分行

闲 置

自 有

资金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结构性存

款152天” 理财

产品

60,000,000.00 2019/1/2 2019/6/3 4.50%

期限结

构型

已收回本

金及收益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理行/公司 品种 购买金额（元） 购买/计息日期 购回日期 收益率 产品类型 收益情况

1.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

宝 一号 2018年 第

101期收益凭证

20,000,000.00 2018/2/9 2018/8/8 5.10% 本金保障型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2.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曲阜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90天

20,000,000.00 2018/2/14 2018/5/15 5.10% 保证收益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3.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曲阜支行

“蕴通财富·日增

利181天” 理财产

品

10,000,000.00 2018/4/10 2018/10/8 5.25% 保证收益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4.

山东曲阜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区支行

协定存款 80,000,000.00 2018/9/12 2018/11/14 4.00% 协定存款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5.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分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94天” 理财产

品

50,000,000.00 2018/12/7 2019/3/11 4.50% 期限结构型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6.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分行

“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185天” 理财

产品

30,000,000.00 2018/12/7 2019/6/10 4.50% 期限结构型 未到期

7.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结构性存款152

天”理财产品

60,000,000.00 2019/1/2 2019/6/3 4.50% 期限结构型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8.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

构性存款 （保本

100%挂钩利率）”

理财产品

35,000,000.00 2019/1/24 2019/2/25 3.60% 结构性存款

已收回本金

及收益

截至本公告日， 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金额累计30,500

万元；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4日


